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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记者阿科斯塔（Jim Acosta）在11月7日的记
者招待会上与川普总统激烈交锋，结果当晚被吊销白
宫记者证。六天后CNN将白宫告上了法庭。联邦法官
凯利（Timothy J. Kelly）于11月16日对该案作出判决，
命令川普总统立即恢复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判决
宣布当天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就得到恢复。在上期
《亚美导报》时评栏目（2018年11月30日第A6版），
我介绍了上述白宫记者证吊销与归还这一川普与媒体
的新一轮对决，今天我来谈谈自己对“白宫记者证吊
销案”（CNN v. Trump）判决结果的解读和思考。

解读：CNN打赢官司的三个条件
“白宫记者证吊销案”判决结果出炉之日，恰逢

沙特籍《华盛顿邮报》专栏记者卡舒吉暗杀案的调查
不断爆出震惊世界的内幕之时。同样是与权势对决，
沙特记者和美国记者的不同命运反差如此强烈，引起
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与思考。面对这场官司的判决结
果，人们不禁要问，一名区区记者与堂堂美国总统不
仅对簿公堂，而且居然短短三天之内胜诉，这一审判
结果该如何解读？我认为CNN打赢官司得益于三个条
件。

第一，有相关法律作为依据。CNN的诉讼书向法
院提出两个要求：1，立刻归还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
证；2，宣布川普总统吊销阿科斯塔白宫记者证的行为
违宪。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
和言论自由，第五修正案禁止政府违反法律程序滥用
权力。很明显，CNN起诉的底气是以美国现有的相关
法律为依据的。

第二，有不畏权势敢于起诉的原告，还有宪法
精神在美国国民中的深度浸透。有了相关的法律并不
意味着违宪行为一定会面临起诉，特别是违宪者为权
势者的时候起诉者更会三思而后行。然而，CNN不
仅认定川普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
案，而且不畏权势，毅然把总统告上了法庭。消息传
来，各主流媒体纷纷发表声明支持CNN对白宫的起
诉，其中不仅有自由派媒体，还有保守派媒体。FOX 
NEWS是一家保守派媒体重镇，其记者和评论员中不
乏川普支持者。阿科斯塔与川普交锋的视屏在网上公
开后，几乎所有FOX NEWS栏目主持人和嘉宾都认为
错在阿科斯塔，他们指出阿科斯塔对总统太不恭敬，
总统原本就有权决定点哪位记者提问、不点哪位记者
提问，“阿科斯塔作为记者的职责本该是报告新闻而
不是把自己变成新闻。而他对总统的冲撞客观上正是
把自己变成了新闻，因而有悖职业道德”。然而FOX 
NEWS总裁在美国所有主流媒体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CNN对总统的起诉。西方流传着据说是法国思想家伏
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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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话的权利”。FOX NEWS总裁对CNN的支持最好
地体现了这句名言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CNN不
畏权势起诉总统的背后是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在美国
国民心中深深的浸透。

第三，有具有司法独立精神的法官判案。起诉
书一旦递上法庭，案子的结果就取决于法官了。到这
个阶段，法官是否能够独立办案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不能独立办案的法官是不可能做到公正的。联邦法官
凯利审理了“白宫记者证吊销案”后，基于阿科斯塔
工作需要的紧迫性，三天后就认可了原告的第一个要
求，命令川普总统立即恢复阿科斯塔的白宫记者证。
第二个要求因为涉及法学界对第一修正案存在的解释
空间，则表示留待日后审理。不论怎样，判决结果使
阿科斯塔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完胜。这里有一点应该特
别强调，那就是这位凯利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川普总
统本人于2017年7月任命的联邦大法官。在审理“白宫
记者证吊销案”时，凯利法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
堪称美国司法独立的又一个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CNN
才有胜诉的可能。当然，雇佣美国顶尖级的律师也是
CNN获胜的重要因素。但是归根结底，CNN的胜诉是
法治的胜利。

思考：易中天“法制vs法治”论与中国司法系
统

“白宫记者证吊销案”的审判结果也引起中国网
民的关注。不少中国网友发帖子就美国记者阿科斯塔
和沙特记者卡舒吉的不同命运发表评论。其中一个帖
子特别幽默。它这样对比两个案子的不同结果以及与
权势对决者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

打败了川普的记者Acosta面带微笑地走出法院。
如果在沙特，他已经被肢解。
如果在墙国，他在牢里上电视认罪了。
帖子里“在牢里上电视认罪”当然指的是出版大

陆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5人于2015年10月失踪后不久
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认罪事件。帖子里
的“墙国”一语双关，既与“强国”一词谐音，影射
不久前风靡大陆的《厉害了，我的国》节目，又以其
字面意义讽刺大陆以严密的“网络防火墙”对国内老
百姓封锁外部信息。

如果上面的帖子是对中国司法系统问题的调侃，
易中天教授提出的“法制vs法治”论则是对该问题的严
肃剖析了。在他的“法治中国与文化传统”等一系列
讲座中，易教授多次讲到所谓“水治”的“法治”和
所谓“刀治”的“法制”的区别。然而，这两个术语
的区别不仅媒体搞不清，就连学者也搞不清，政府的
文件里二者常常混用，甚至易教授讲座翌日媒体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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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的报道竟然还是以“刀治”代“水治”，令他啼
笑皆非大失所望。

易教授从春秋时代管子对中国古代“王立法，官
执法，民守法”的司法系统的描述出发，提出现代社
会“刀治”和“水治”的天壤之别：“刀治”的“法
制”指的是依法治国，王在法上，帝王是例外。王的
角色是订法、立法，所以有“王法”之称。这种王家
之法不容商量，不征求意见，也不投票。在这个系统
中所谓“法制”指的仅仅是法规、制度。这种法规具
体由谁来执行呢，由人治，所以其实是人治。与此截
然不同的是“水治”的“法治”。“法治”指的是以
法治国，王在法下，法律面前王、官、民人人平等，
都受法律的制约，没有例外。立法的程序是约法，是
可以商量讨论约定的，经大家同意投票后则成为法。
因此“水治”的”法治“是“以法治国”，人不治，
法来治。

易中天教授的分析入木三分，可以帮助我们找
到今日中国司法系统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比如《新
京报》首席记者陈杰近年来采访了腾格尔沙漠环境污
染、天津大爆炸以及湖南桃源铝厂污染导致癌症村等
事件。然而，他的报道要么触动了巨大利益链，威胁
到一大批官员的乌纱帽，要么处在“大阅兵”前夕维
稳敏感时期，让他的报道成为“无法刊发的新闻”，
甚至遭到死亡威胁。同样，前央视记者柴静自费拍摄
的关于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于
2015年2月28日播出后引起热烈反响，然而两天后该片
就遭到中宣部禁止。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我
们用上述“白宫记者证吊销案”的解读方法和易教授
的理论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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